核能研究所小額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4年12月24日核秘字第1040008381號函

[bookmark: _GoBack]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增進採購作業效率、減少採購爭議及確保採購品質，並落實政府採購法暨相關子法之規定，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定義：小額採購係指採購金額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屬之。
三、採購申請作業
(一)因屬緊急情況、或影響安全、或具特殊性之情形而採購之必要，請購單位應敘明理由，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及政府採購法小額採購相關規定辦理。
(二)採購申請應確實訪價，洽取二家以上之報價單，不可由一廠商提供二家以上之報價單，如無法取得二家以上之報價單，應於自我檢核表中詳細說明。
(三)除無辦理議價之必要或可能者外，仍應視個案特性，考慮廠商報價之合理性，辦理議價程序。
(四)採購申請單時間，不得逾廠商報價之有效期間 (應注意廠商報價單上填寫之有效時效，例如:本報價單有效期限為三十天)。
(五)「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之「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或規範，除依本所各單位之需求所訂製之產品外，不得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
(六)履約期限內如必須完成性能測試或教育訓練，應於「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其他履約事項或規範中載明。
(七)採購申請奉核准後應簽訂核能研究所小額採購簡易契約(如附件1)。
(八)本所小額採購案件除水電工程採購案及委託設計監造勞務採購案需加會秘書室水電營繕科，其餘免會。
四、不得以小額採購方式辦理：
(一)例行性、不定期多次支用之採購項目，應預估全年度使用量綜整為一案，採分批依實際支用數量付款為原則，不得分批採購。
(二)請購單位應先查明採購項目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或本所開口合約或集中採購項目，如屬之應以該類別辦理，不得以小額採購辦理。
五、履約驗收結報作業
(一)收貨人按採購明細所列規格條件核對無誤後，應於廠商送貨單文件中簽名並加註日期，另可視個案情形（如工程、維修耗材等）予以拍照。
(二)採購案辦理驗收時，原採購申請人員不得擔任主驗人。
(三)依契約驗收方式就履約項目逐項點驗、測試，並填具結報驗收檢查報告表(如附件2)。
(四)應按採購明細所載規格數量檢視清點驗收，不合格者，應立即通知廠商更換；有特殊原因致無法依限履約者，應依政府採購法有關減價收受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採購明細表中驗收方式或其他履約事項如有特殊要求，例如：檢附原廠證明、化學成分證明…等文件，應於驗收時附於結報卷內。
(六)在工程採購，為佐證廠商如期如質完工及落實履約管理之責，請購單位應於現場督工時，就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之各項目拍照，或以相關紀錄代替之，並於完工或驗收時製作紀錄記載完工日期、驗收項目及是否合格等相關事項；相關資料應作成文件附於結報卷內。
(七)驗收方式為取得報告書者，應於報告書上註明是否符合本所需求並由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核章，以利確認是否完成。
(八)有不可歸責廠商之事由，請購單位不得逕行修改履約期限，應敘明理由說明不計工期之天數，由單位主管核准。















附件1

核能研究所小額採購簡易契約
一、本採購案（採購案號_____________）為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小額採購案，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向廠商取得報價簽請核准後通知廠商承作，本契約自承攬通知日起成立。
二、採購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詳採購項目表。
三、履約期限： 
四、履約或交貨地點： 
五、驗收方式：
六、保固期限：
七、包裝方式：
八、付款條件： 
九、其他履約事項：
十、廠商請按履約期限交貨，逾期按日依總價款千分之一自應付價金扣除逾期違約金，逾期超過30天者，本所得逕行解除契約，並得考量事實情形，按照政府採購法辦理廠商停權事宜。
十一、廠商應誠信履約。部份項目無法履約時，經本所同意得免履行該項目，結算時不給付該項目價金，並加計該扣除價金之50％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但因不可抗力情事、可歸責本所或不可歸責廠商之事由，免繳交前述違約金。
十二、本採購案採購項目明細如下：
	項目
	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2
	
	
	
	
	
	

	3
	
	
	
	
	
	

	總價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稅)


十三、承攬通知：
（一）通知人：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二）通知日期(訂約日)：
（三）通知方式： □電話  □傳真
立約人：
   廠商：○○○公司 負責人：○○○
   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小額採購專用章）

結報驗收檢查報告表附件2

	採購案號:

	採購名稱:

	驗收內容:

	驗收結果:

	相關照片記錄:


	主驗人核章:                         驗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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